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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

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

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

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

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材料二： 2014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发

表讲话，指出：“我说过，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進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

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録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问题：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新发展理念的内涵谈谈你对通过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看

法。

答案要求：

1、无观点或论述、照搬材料原文的不得分；

2、观点正确，表述完整、准确；

3、总字数不得少于 500 字。

十四、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及其意义。

十五、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性

十六、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十七、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十八、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意义和措施。

第四章 宪法主观题举要

一、【村委会选举和罢免】

高家庄进行村委会选举，选举村委会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委员 4 人。乡人民政府

主持了村委会的选举工作。在村民登记时，选举主持机构将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

村民王某列入参选村民名单，但是对于户籍在本村但本人 2 年前外出打工、下落不明的村

民陈某未列入参选村民名单。刘某（女）户籍在黑石村，一年前嫁入本村，一直住在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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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申请参加选举，经村委会开会讨论后，选举主持机构将其列入了参选村民名单。华

某是现任村委会主任的女儿，一年前嫁到了邻村大王庄，户籍没有随之转移到邻村，也参

与高家庄福利分配，但本人一直居住在大王庄，三个月前大王庄村委会选举，她参加了投

票，本次高家庄选举，其也申请参加，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选举主持机构将其列入了村

民名单。经登记，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的村民共计 1200 人，主持机构拟定于 2016 年

8 月 27 日举行选举，遂将该参选村民名单于 8 月 5 日公布。村民孙某对将华某列入名单有

异议，于 8 月 15 日向主持机构提出了异议。主持机构于 8 月 17 日做出了处理，决定将华

某从参选村民名单中除名。

在推荐候选人阶段，各方共推荐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2 人，副主任候选人 3 人，委员候

选人 4 人。其中，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吴某一个人推荐了其父亲作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李某等 10 人联名推荐蓝某、甘某、白某作为村委会委员候选人，其

中白某是村委会选举主持机构的组成人员之一；村办工厂提名张某作为村委会副主任候选

人。选举主持机构认为，蓝某已经连任两届村委会主任，无权再参与竞选；而村办工厂无

权提名候选人，张某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

在选举日当日，共有 627 人参加了投票。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吴某之父获得 313 票、强

某获得 302 票。选举主持机构宣布吴某之父胜选，当选村委会主任。

后来，村委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在吴某之父的主持下，制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方案，

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案例中，哪些做法是错误的，为什么？

2、在村委会制订了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土地承包方案的情况下，村民可以采取哪些

有效措施来纠正错误、救济权利？

3、如果有村民希望罢免吴某之父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应当怎么办？

二、【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

【案件材料】曹家庄选区进行乡人大代表的选举，共有选民 6200 人，应选名额 3 人。县

级人大常委会亲自主持了选举活动，决定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举行选举。

在登记选民时，选举机构对全体选民进行了身份确认、重新登记；公民刘某原来居住

在天河村选区，后因工作调动迁入曹家庄选区，因新迁入本选区未满三年所以未被纳入选

民名单。公民曹某揭发邻居张某是精神病人，选举机构认为张某已经丧失了选举权，所以

未将其列入选民名单。

选民登记结束后，选举机构于 6 月 12 日公布了选民名单。曹某对该名单有异议，认

为自己符合选举法规定的各项条件，应当被列入选民名单，遂于 6 月 18 日向乡人民政府

提出申诉。乡人民政府告知曹某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曹某遂于 6 月 27 日向人民

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自己的选民资格。人民法院组成了由一名审判员、两名陪审员构成的

合议庭审理了该案，并于 7 月 1 日作出判决，确认曹某具有选举权利。

在推荐候选人阶段，候选人赵某、孙某、钱某、文某由某政党推荐，候选人王某由工

会和妇联联合推荐，候选人白某由选民陈某等 6 人共同推荐。

选民华某因重病外出就医，其父亲、哥哥和妻子随同陪护，均无法到现场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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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县级人大常委会同意，遂共同口头委托其母亲代为投票。在选举日当日，共有 3442 位

选民出席了选举大会，推荐人轮流向选民介绍了候选人的情况后，投票开始。选民温某是

文盲，遂委托其上小学三年级的 8 周岁的孙子代写选票。选民郑某在选票上分别投了赵某、

孙某、钱某、文某各自一票。选民周某拒绝投给任何一位候选人，而是在选票上选了并非

正式候选人的本选区选民李某。最终，赵某获得 3543 张选票，孙某获得 1241 张选票，钱

某得票数为 2389 张，文某 3324 张，王某 1896 张，白某 1779 张。按得票多少顺序，主持

机构宣布赵某、文某、钱某三人当选。乡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了代表的资格。

请运用《选举法》的相关知识，分析上述材料并判断哪些做法是错误的，并说明理由。

三、宪法修改

【案件材料】1993 年 2 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修宪建议，形成宪法

修正案（草案），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1993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期间，2383 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以代表提案的方式向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

分内容的议案”，会议主席团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和该代表修宪议案

合并成一份宪法修正案交付大会表决。1993 年 3 月 29 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三条至第十一条。

请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及法律，结合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有权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的主体有哪些？

（2）宪法修正案与法律案在通过程序上有何差别？

（3）我国宪法修改实践中，对宪法的部分修改采用过哪些方式？

四、【论述题】试述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内容及其完善。

第五章 法理学主观题举要

一、【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

故事发生在古希腊的底比斯城邦。俄狄浦斯了解到自己弑父娶母的真相之后，自我放

逐。而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发生斗争。最后埃特克勒斯继位，另一个儿子波吕尼克斯

则逃到其他城邦借兵，进攻底比斯。大战的结局是他们双双战死，他们的舅舅克瑞翁取得

了王位。为了纪念为保护城邦而献身的埃特克勒斯，克瑞翁给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但波

吕尼克斯却因背叛城邦，被克瑞翁下令禁止安葬、暴尸荒野，违令者格杀勿论。

这种情况下，对于两位死者的妹妹安提戈涅而言，法律是什么却成为了问题。作为城

邦的公民，国王的命令自然是她的法。但作为死者的妹妹，安葬自己的亲人，也是城邦的

习惯法。面对此种困境，安提戈涅毅然选择了遵循“道德法则”或者说“神的法则”，埋

葬波吕尼克斯，与克瑞翁直接对抗。她对克瑞翁说：“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

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

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克瑞翁下令将她处死。安提戈涅的男朋友，也是克瑞翁的儿子，得知消息后谴责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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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父亲，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闻噩耗后也随之自杀。

请分析本案中各个主要人物在法的概念问题上的立场。

二、【规则和原则】

【里格斯诉帕尔默案】1880 年 8 月 13 日，美国纽约，富朗西斯·帕尔默立下一份遗嘱，

遗嘱约定他的两个女儿——里格斯和普瑞斯顿，即该案的原告，只能继承其遗产中很少的

一部分；剩余大部分遗产将由其孙子——即该案的被告埃尔默·帕尔默继承。

富朗西斯·帕尔默在立遗嘱时， 拥有一座农场和一笔可观的个人财产。

作为其祖父所立遗嘱中指定的财产继承人，小帕尔默为避免祖父撤销遗嘱，下手用毒

药将其祖父毒死。帕尔默因杀人的罪行被法庭判处监禁几年，但帕尔默是否能享有继承其

祖父遗产的权利成了一个让法官头疼的疑难案件。

其姑妈里格斯诉至法院。她们主张，既然帕尔默杀死了被继承人，那么法律就不应当

继续赋予帕尔默以继承遗产的任何权利。但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

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相反，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

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

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如果法院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

那么法院就是在更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取代法律。

面对这一案件，法官必须裁决帕尔默是否能够依据该项遗嘱继承其祖父的遗产。

审判这一案件的格雷法官亦支持律师的说法，格雷法官认为：如果帕尔默的祖父早知

道帕尔默要杀害他，他或许愿意将遗产给别的什么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

祖父认为即使帕尔默杀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遗产继承人选。法律

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清楚确定，因而没有理

由弃之不用。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

禁之外又加上一种额外的惩罚。这是有违“罪行法定”原则的，对某一罪行的惩罚，必须

由立法机构事先作处规定，法官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

但是，审理该案的另一位法官厄尔却认为，法规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规文本，而

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厄尔

法官的另外一条理由是，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

依据，法官应当创造性的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

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厄尔法官最后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

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

权。

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有四位法官支持他；而格雷法官只有一位支持者。

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

请从原则和规则（或者可预测性和正当性）的关系角度分析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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